
编号 SJQU-WI-WB-006

日期 2018-4-13

文件名称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市政府奖学金

年度评审办法
页次 1 / 3 版次 A0

This document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our university and shall not be reproduced or copied or transformed to any other format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of our university. 本文件为学校专有财产，未经许可，不得复制、翻译或转变成其他形式使用。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修订日期 修订章节 页次 修订内容摘要

编制部门 对外交流办公室 编制 冯苗 审核 梁月泉

规划质量办 陈洁 首席质量官 江彦桥

发 放 范 围

学 校 办 公 室 √ 人 事 组 织 处 √ 教 务 处 √

学 生 处 √ 科 研 处 √ 对外交流办公室 √

招生与产学合作办公室 √ 规划与质量办公室 √ 财 务 审 计 处 √

资 产 管 理 处 √ 图 书 馆 √ 校 工 会 √

继续教育学院 √

商 学 院 √ 机 电 学 院 √ 新闻传播学院 √

艺术设计学院 √ 信息技术学院 √ 外 国 语 学 院 √

珠 宝 学 院 √ 职业技术学院 √ 马克思主义学院 √

体 育 教 学 部 √ 国际设计学院 √

批准人 朱瑞庭

此文件为最新正式文件，此文件复印及印刷后属于非受控文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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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1．目的

为规范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的管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机制，提高来华留学生努力学习、

遵纪守法、团结友好的自觉性，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提升市政府奖学金效益。根据上海市外国留

学生政府奖学金有关管理规定，实施市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

2．适用范围

享受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的优秀本科生。

3．定义

本办法提及的奖学金指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4．职责

4.1 对外交流办公室负责年度评审的组织实施工作和有关协调工作。

4.2 二级学院负责对本学院奖学金生年度评定和推荐人选。

5．管理内容

5.1 二级学院根据本办法提出年度评审意见，对外交流办公室根据二级学院的评审意见，决定是否

继续向奖学金生提供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或者中止、取消其继续享受市政府奖学金资格。

5.2 奖学金评审的内容为：

5.2.1 学习成绩，包括本学年第一学期的各科考试、考核成绩（以加盖学院章的学生成绩单为准）

和第二学期的学习基本情况；

5.2.2 学习态度和考勤情况；

5.2.3 行为表现和奖惩情况。

5.3 奖学金评审的标准：

5.3.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中止其享受上海政府奖学金资格一年：

5.3.1.1 因考核成绩不合格留级或者降级的；

5.3.1.2 所修课程连续两年未达到规定学分的；

5.3.1.3 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

被中止享受市政府奖学金资格者，自下一学年开学起停发其奖学金，但本人可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申

请自费留校继续学习。中止期满前，经本人申请，可以参加当年的年度评审，如评审合格，经对外

交流办公室批准后，可以自下一学年起恢复发给奖学金。

5.3.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享受上海政府奖学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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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受到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处分的；

5.3.2.2 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年度评审的；

5.3.2.3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的。

5.3.3 奖学金评审程序为：

5.3.3.1 二级学院将《审批表》，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报送对外交流办公室。

5.3.3.2 奖学金生须按照学校对外交流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和要求，领取和如实填写由对外交流办公

室统一印制的《上海建桥学院外国留学生市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表》（以下简称《评审表》），并按

规定期限提交给对外交流办公室。

5.3.3.3 需要转院的奖学金生，由转出学院负责对其进行年度评审，并负责将评审材料和评审决定

转到转入学院。

5.3.3.4 对外交流办公室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将评审决定通知有关二级学院，学院将评审决定通知

奖学金生本人。

6．相关文件

无。

7．相关记录

7.1 上海建桥学院外国留学生市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 SJQU-QR-WB-009

8．附件

无。


